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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法規法規法規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令令令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5 日 

發文字號：府秘法字第 1110156021B 號 

訂定「宜蘭縣社會福利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辦法」。 

  附「宜蘭縣社會福利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辦法」全部條文。 

縣長縣長縣長縣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請假請假請假請假    

    副縣長副縣長副縣長副縣長    林林林林    建建建建    榮榮榮榮    代行代行代行代行    

                                    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社會福利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社會福利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社會福利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社會福利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辦辦辦辦法法法法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5 日宜蘭縣政府府秘法字第 1110156021B 號令訂定發布 

                                全文 13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辦法依財團法人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三項、第 

   二十四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二十五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宜蘭縣社會福利財團法人（以下簡稱社福法人），指捐助章程規定其 

   主要業務或受益範圍僅及於宜蘭縣，以辦理社會福利為主要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 

   財產，經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許可設立，並向法院登記之地方性財團法人。 

第三條  社福法人設立時，其捐助財產總額不得少於新臺幣一千萬元，現金比率為百分之 

   百，超過新臺幣一千萬元部分得以其他動產、不動產或有價證券代之。 

第四條  社福法人應於其名稱標示類別屬性，並冠以財團法人宜蘭縣之文字。 

第五條  申請社福法人設立許可，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一式四份向本府 

   提出： 

     一、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九款所定文件。 

     二、主事務所建物所有權或經所有權人同意使用證明文件。 

     三、籌備會議紀錄及第一屆第一次董事會議紀錄。 

     四、捐助人名冊。 

     五、職員名冊及員工待遇表。 

     六、會計制度。 

     七、捐助人為法人或團體者，應檢附該法人或團體捐助承諾之會議紀錄、該法人 

       或團體主管機關同意函影本。 

     八、其他經本府指定之文件。 

     前項申請經審查許可者，發給設立許可文件。 

第六條  社福法人應自收受設立許可文件後十五日內向該管法院聲請登記，並應自法院發 

   給登記證書後十五日內，將登記證書影本送本府備查。 

     社福法人完成登記後，應向主事務所所在地國稅局申請扣繳單位設立登記，並將 

   扣繳單位編號報本府備查。 

第七條  捐助人或遺囑執行人，應於向法院完成設立登記後，將捐助財產全部移轉社福法 

   人，以社福法人名義登記或專戶儲存，並報本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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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設立許可事項有變更者，應於變更事實發生日起三十日內向本府申請許可變更； 

   於本府許可後十五日內向該管法院辦理變更登記，並自取得法院換發之登記證書後十 

   五日內，將登記證書影本送本府及國稅局備查。 

第九條  社福法人對個別團體、法人或個人為獎助或捐贈，其當年度所為之獎助或捐贈金 

   額在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者，不受不得超過當年度支出百分之十規定之限制。 

第十條  社福法人依本法第二十四條建立之會計制度，準用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二章規定。 

第十一條  民間捐助社福法人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或年度收入 

    總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報本府備查。 

      政府捐助之社福法人應建立人事、會計、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報本府核定。 

      前二項社福法人之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外，並應依下列指導原則訂定 

    誠信經營規範： 

      一、實踐章程所訂宗旨。 

      二、遵守法令。 

      三、堅守利益迴避。 

      四、財務透明。 

      五、資訊公開。 

      六、自主管理。 

      七、防範活動或服務損害利害關係人。 

第十二條  社福法人應於每年年度開始後一個月內，將其當年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每年 

    結束後五個月內，將其前一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如附表一至附表六），分別 

    提請董事會通過後，送本府備查。 

      前項所定工作計畫、經費預算及工作報告之格式、項目、編製方式、應記載事 

    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準用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年度工作計畫及報告編製辦法 

    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編按：本辦法第十二條諸附表，登載本府社會處網頁，囿於簪篇幅於茲不贅。 

    

    

    

    

    

政令政令政令政令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令令令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27 日 

發文字號：府社兒婦字第 1110150861A 號 

訂定「宜蘭縣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條規定事件裁罰基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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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生效。 

  附「宜蘭縣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條規定事件裁罰基準」。 

縣長縣長縣長縣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條規定事件裁罰基準宜蘭縣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條規定事件裁罰基準宜蘭縣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條規定事件裁罰基準宜蘭縣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條規定事件裁罰基準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27 日府社兒婦字第 1110150861A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3點 

一、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九十條規定事件，建立執法公平性，減少爭議並提升公信力，特訂定本基準。 

二、違反本法第九十條規定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附表。 

三、違規事件依附表裁罰外，其情節重大或為特殊情事，符合行政罰法減輕或加重裁罰規定 

  之情形者，得酌予減輕或加重裁罰之。 

附表 

        宜蘭縣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條規定事件宜蘭縣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條規定事件宜蘭縣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條規定事件宜蘭縣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條規定事件    

                                                    裁罰基準裁罰基準裁罰基準裁罰基準表表表表    

項

次 

違法事實

及法條 

處罰依

據 

法定罰

鍰額度

（新臺

幣）或

其他處

分 

裁罰金額（新臺幣） 備註 

一 居家式托

育服務提

供者，未 

依本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向

本府辦理

登記。 

本法第

90 條 

第 1 項 

前段。 

處新臺

幣 6 千

元以上

3 萬元

以下罰

鍰，並

命其限

期改善 

。 

依行為人違規次數及收托兒

童人數，處罰鍰如下： 

一、第 1 次違規者： 

（一）收托兒童人數 1 人： 

   處 6 千元罰鍰。 

（二）收托兒童人數 2 人： 

   處 9 千元罰鍰。 

（三）收托兒童人數 3 人以 

   上：處 1 萬 2 千元罰 

   鍰。 

二、第 2 次違規者： 

（一）收托兒童人數 1 人： 

   處 8 千元罰鍰。 

（二）收托兒童人數 2 人： 

   處 1 萬 2 千元罰鍰。 

（三）收托兒童人數 3 人以 

   上：處 2 萬元罰鍰。 

三、第 3 次以上違規者，不 

一、裁罰之執行應就同一人之違 

  規行為次數累計處罰，不因 

  新年度而重新計算。 

二、除處罰鍰外，並命其依下列 

  規定限期改善： 

（一）行為人具備本法第 26 條 

   第 2 項資格之一：命其於 

   2 週至 2 個月內向本府完 

   成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 

（二）行為人未具備本法第26條

第 2 項資格之一：命其於 

   2 週內完成居家式托育服 

   務登記，並於改善期間內 

   加強訪視輔導。 



宜蘭縣政府公報                111 年 10 月 第 342 期 
 
 

 5 

  論收托兒童人數，均處 

  3 萬元罰鍰。 

二 居家式托

育服務提

供者，未 

依本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向

本府辦理

登記，經 

本府命其

限期改善 

，屆期未 

改善者。 

本法第

90 條 

第 1 項

後段。 

屆期未

改善者 

，處新

臺幣 6

千元以

上 3 萬

元以下

罰鍰，

並命其

於 1 個

月內將

收托兒

童予以

轉介，

未能轉

介時，

由直轄

市、縣

（市）

主管機

關協助

轉介。 

依行為人收托兒童之人數或

違規情節，處罰鍰如下： 

一、收托兒童人數為 1 人者 

  ：處 6 千元罰鍰。 

二、收托兒童人數為 2 人者 

  ：處 1 萬 2 千元罰鍰。 

三、收托兒童人數 3 人以上 

  或違規情節重大者：處 

  3 萬元罰鍰。 

除處罰鍰外，並命其於 1 個月內 

將收托兒童予以轉介，未能轉介 

時，由本府協助轉介。 

三 居家式托

育服務提

供者拒不

配合本府

依本法第

90 條第 1

項後段命

其於 1 個

月內將收

托兒童予

以轉介之

命令。 

本法第

90 條 

第3項。

處新臺

幣 6 千

元以上

3 萬元

以下罰

鍰，直

轄市、

縣（市 

）主管

機關並

應強制

轉介其

收托之

依行為人未完成轉介之兒童

人數或違規情節，處罰鍰如

下： 

一、未完成轉介之兒童人數 

  為 1 人者：處 6 千元罰 

  鍰。 

二、未完成轉介之兒童人數 

  為 2 人者：處 1 萬 2 千 

  元罰鍰。 

三、未完成轉介之兒童人數 

  為 3 人以上或違規情節 

  重大者：處 3 萬元罰鍰 

  。 

除處罰鍰外，由本府強制轉介其 

收托之兒童。 



宜蘭縣政府公報                111 年 10 月 第 342 期 
 
 

 6 

兒童。 

四 居家式托

育服務提

供者在本

府依本法

第 26 條 

第 1 項命

其限期改

善期間內 

，增加收 

托兒童。 

本法第

90 條 

第 4 項 

。 

處新臺

幣 6 千

元以上

3 萬元

以下罰

鍰，並

得按次

處罰；

直轄市 

、縣（ 

市）主

管機關

並應強

制轉介

其收托

之兒童 

。 

依行為人增加收托之兒童人

數或違規情節，處罰鍰如下 

： 

一、增加收托兒童人數為 1 

  人者：處 6 千元罰鍰。 

二、增加收托兒童人數為 2 

  人者：處 1 萬 5 千元罰 

    鍰。 

三、增加收托兒童人數為 3 

  人以上或違規情節重大 

    者：處 3 萬元罰鍰。 

ㄧ、行為人於本府限期改善期間 

    內增加收托兒童，惡性重大 

  ，爰加重裁罰金額。 

二、得按次處罰。 

三、除處罰鍰外，由本府強制轉 

  介其收托之兒童。 

五 居家式托

育服務提

供者，違 

反本法第

26 條第 4

項規定， 

或依第 5

項所定辦

法有關收

托人數、 

登記或輔

導結果列

入應改善

而屆期未

改善之規

定者。 

本法第

90 條 

第 5 項 

。 

處新臺

幣 6 千

元以上

3 萬元

以下罰

鍰，並

得按次

處罰，

其情節

重大或

經處罰

3 次後

仍未改

善者，

得廢止

其登記 

。 

依行為人違規次數或違規情

節，處罰鍰如下： 

一、第 1 次違規者：處 6 千 

  元罰鍰。 

二、第 2 次違規者：處 1 萬 

  5 千元罰鍰。 

三、第 3 次以上或違規情節 

  重大者：處 3 萬元罰鍰 

  。 

一、裁罰之執行應就同一人之違 

  規行為次數累計處罰，不因 

  新年度而重新計算。 

二、行為人違規情節重大或經本 

  府處罰 3 次後，仍未改善者 

  ，本府得廢止其登記。 

三、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未遵 

  守下列事項，經本府列入應 

  改善事項而屆期未改善者， 

  依本項次規定辦理： 

（ㄧ）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 

   記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第 4 條所定，托 

   育人員應遵守事項。 

（二）本辦法第 5 條所定，托育 

   人員不得有的行為。 

（三）本辦法第 7 條所定，托育 

   人員收托人數。 

（四）本辦法第 13 條第 1 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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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不得將服務登記證書 

   租借或轉讓他人。 

（五）本辦法第 14 條所定，辦 

   理托育服務登記證書變更 

   登記。 

（六）本辦法第 15 條第 2 項所 

   定，托育人員恢復托育服 

   務時，應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有關文件，經原核發 

   服務登記證書機關同意後 

   ，始可收托。 

（七）本辦法第 16 條所定，托 

   育人員應於開始及結束收 

   托每一兒童之日起 7 日內 

   ，報本府備查。 

（八）本辦法第 18 條第 2 項第 1 

   款所定，通過托育服務環 

   境安全檢核表之檢查。 

（九）本辦法第 18 條第 2 項第 3 

   款所定，不得有違反法令 

   或有害兒童身心健康之情 

   形。 

六 居家式托

育服務提

供者，違 

反本法第

26 條之 1

第 4 項規

定，不依 

直轄市、 

縣（市） 

主管機關

之命令停

止服務者 

。 

本法第

90 條 

第 7 項 

。 

處新臺

幣 6 萬

元以上

30 萬元

以下罰

鍰，並

得公布

其姓名 

。 

依行為人違規次數或違規情

節，處罰鍰如下： 

一、第 1 次違規者：處 6 萬 

  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 

  鍰。 

二、第 2 次違規者：處 11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下 

  罰鍰。 

三、第 3 次以上或違規情節 

  重大者：處 21 萬元以 

  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一、裁罰之執行應就同一人之違 

  規行為次數累計處罰，不因 

  新年度而重新計算。 

二、影響兒童權益重大者，除處 

  罰鍰外，公布其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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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函函函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7 日 

發文字號：府教多字第 1110157154 號 

主旨：修正「宜蘭縣參加藝文比賽獎勵要點」，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宜蘭縣參加藝文比賽獎勵要點」1 份。 

正本：本縣國民中、小學、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本府秘書處、教育處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請假請假請假請假    

        副副副副縣長縣長縣長縣長    林林林林    建建建建    榮榮榮榮        代行代行代行代行    

                               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參加藝文比賽獎勵參加藝文比賽獎勵參加藝文比賽獎勵參加藝文比賽獎勵要點要點要點要點    

                     中華民國 93 年 5月 15 日宜蘭縣政府訂頒全文 

                     中華民國 96 年 2月 26 日宜蘭縣政府府教終字第 0960024309 號函修正全文 7點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0 日宜蘭縣政府府教終字第 1020043755 號函修正第 3、4、5點， 

                          刪除第 6點後段 

                     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12 日宜蘭縣政府府教終字第 1040026349 號函修正名稱，並修正第 1 

                          點至第 6點（原名稱：宜蘭縣國民中小學音樂、舞蹈、偶戲團隊參加全縣暨全 

                          國學生音樂、舞蹈、偶戲比賽獎勵要點；新名稱：宜蘭縣國民中小學參加學生 

                          藝術比賽獎勵要點）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7 日宜蘭縣政府府教多字第 1100082094 號函修正名稱及全文 6點 

                          （原名稱：宜蘭縣國民中小學參加學生藝術比賽獎勵要點；新名稱：宜蘭縣 

                           參加藝文比賽獎勵要點）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7 日宜蘭縣政府府教多字第 1110157154 號函修正全文 5點 

一、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獎勵本縣藝文比賽（音樂、舞蹈、戲劇、美術及語文） 

  績優選手榮獲佳績，特訂定本要點。 

二、獎勵對象：為本縣參加音樂、舞蹈、戲劇、美術及語文比賽團隊及個人選手。 

三、本要點獎勵原則如下： 

（一）縣賽：本府教育處舉辦全縣學生音樂、舞蹈、戲劇及語文比賽獲得各項目類組參加全 

   國賽之團隊為限。 

（二）全國賽： 

  1.代表本縣參加全國學生音樂、舞蹈、戲劇及語文比賽獲得甲等以上名次之團隊為限。 

    2.代表本縣參加全國學生音樂、舞蹈、戲劇、美術及語文比賽獲得優等以上名次之個人 

      為限。 

四、縣賽獎勵標準： 

（一）音樂類團隊： 

    1.管弦樂合奏、管樂合奏、國樂合奏：新臺幣（以下同）一萬元至一萬五千元。 

    2.絲竹樂合奏、弦樂合奏、打擊樂合奏、兒童樂隊：七千元至一萬二千元。 

    3.合唱、鄉土歌謠合唱、直笛合奏、口琴合奏、陶笛合奏：五千元至一萬元。 

    4.銅管五重奏、鋼琴三重奏、弦樂四重奏：三千元至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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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舞蹈類團隊： 

  1.甲類：一萬元至一萬五千元。 

    2.乙類：七千元至一萬二千元。 

    3.丙類：五千元至一萬元。 

（三）戲劇類團隊：七千元至一萬二千元。 

（四）語文類團隊：五千元至一萬元。 

五、全國賽獎勵標準： 

（一）音樂類團隊： 

  1.管弦樂合奏、管樂合奏、國樂合奏： 

    （1）特優：視當年度比賽項目優等獎勵金加倍獎勵。 

    （2）優等：一萬五千元至二萬元。 

    （3）甲等：視當年度比賽項目優等獎勵金減半獎勵。 

    2.絲竹樂合奏、弦樂合奏、打擊樂合奏、兒童樂隊： 

   （1）特優：視當年度比賽項目優等獎勵金加倍獎勵。 

    （2）優等：一萬元至一萬五千元。 

    （3）甲等：視當年度比賽項目優等獎勵金減半獎勵。 

    3.合唱、鄉土歌謠合唱、直笛合奏、口琴合奏： 

   （1）特優：視當年度比賽項目優等獎勵金加倍獎勵。 

     （2）優等：八千元至一萬元。 

     （3）甲等：視當年度比賽項目優等獎勵金減半獎勵。 

    4.銅管五重奏、鋼琴三重奏、弦樂四重奏： 

   （1）特優：視當年度比賽項目優等獎勵金加倍獎勵。 

     （2）優等：五千元至一萬元。 

     （3）甲等：視當年度比賽項目優等獎勵金減半獎勵。 

（二）舞蹈類團隊： 

  1.甲組： 

     （1）特優：視當年度比賽項目優等獎勵金加倍獎勵。 

     （2）優等：一萬五千元至二萬元。 

     （3）甲等：視當年度比賽項目優等獎勵金減半獎勵。 

    2.乙組： 

     （1）特優：視當年度比賽項目優等獎勵金加倍獎勵。 

     （2）優等：一萬元至一萬五千元。 

     （3）甲等：視當年度比賽項目優等獎勵金減半獎勵。 

    3.丙組： 

     （1）特優：視當年度比賽項目優等獎勵金加倍獎勵。 

     （2）優等：八千元至一萬元。 

     （3）甲等：視當年度比賽項目優等獎勵金減半獎勵。 

（三）戲劇類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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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特優：視當年度比賽項目優等獎勵金加倍獎勵。 

    2.優等：一萬元至一萬五千元。 

    3.甲等：視當年度比賽項目優等獎勵金減半獎勵。 

（四）語文類團隊： 

  1.特優：視當年度比賽項目優等獎勵金加倍獎勵。 

  2.優等：八千元至一萬元。 

  3.甲等：視當年度比賽項目優等獎勵金減半獎勵。 

（五）各類比賽個人組： 

  1.特優：三千元。 

    2.優等：二千元。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27 日 

發文字號：府建都字第 1110151247B 號 

主旨：公開展覽「變更蘇澳（新馬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計畫書、圖，並舉

辦公開說明會。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及地點：自民國 111 年 10 月 11 日起至 111 年 11 月 10 日止共計 30 日，分 

   別張貼於本府建設處及蘇澳鎮公所公告欄，並訂於 111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整，假蘇澳鎮社會福利大樓 3 樓技藝教室，舉辦公開說明會。 

 二、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都市計畫案如有意見，得於公告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 

   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本府提出，供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參考審議。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5 日 

發文字號：府建使字第 1110156034A 號 

主旨：為鼓勵本縣轄內公寓大厦踴躍報名，延長「宜蘭縣 111 年度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

報名時間。 

依據：本府 111 年 8 月 19 日府建使字第 1110128984A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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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原公告活動報名時間延長至 111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一）止。 

 二、其餘事項同原公告。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請假請假請假請假    

        副縣長副縣長副縣長副縣長    林林林林    建建建建    榮榮榮榮        代行代行代行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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